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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一、项目信息

1、采购人：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2、项目名称：医保综合支付升级改造项目

3、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说明：

对医院现有自助机、掌上医院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和综合支付平台进行升级改

造。

4、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预算金额：26.0(万元)

5、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

医院在用综合支付平台为武汉双耳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并拥有软件著作权。随着医

保业务的发展推进，以及医院提升服务品质的要求，非窗口端医保支付业务需求

越来越多，需要对现有自助机、掌上医院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和综合支付平台进

行适配性升级，只能从具有软件著作权的原供应商即武汉双耳科技有限公司处采

购。

二、拟定供应商信息
名 称：武汉双耳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太子湖创新谷启迪协信科创园

三、公示期限

2025 年 02 月 08 日至 2024 年 02 月 13 日

四、其他补充事宜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地 址：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林荫大道 256 号

联系方式：0719-8663361

2、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苏老师

电 话：0719-8663342

2025 年 2 月 07 日

http://new.hbsyfy.com/upload/file/20221226150656_1429.doc


第二部分 邀请函

武汉双耳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非招

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等采购规定，我院拟对采购医保综合

支付升级改造项目开展单一来源谈判采购，现特邀请贵公司

前来我院参加谈判。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2025 年 2 月 13 日



第二部分 项目简介及要求

一、采购方式

本次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公开采购。

1.1 自助服务系统

模块 系统功能 功能描述

建档办卡 自助绑定
支持银行卡、医保卡、医保码、身份证、永久居住证、居

民健康卡在医院自助终端上自助绑定患者 ID 号。

缴费 自助门诊缴费
支持在医院自助终端上自费支付及医保支付该患者药品、

检验、检查、治疗费用等。支持医保共计及亲情账户支付

挂号/取号

自助挂号

通过医保卡、医保码、身份证、永久居住证、居民健康卡

在等介质、就诊 ID登录支持在医院自助终端上自助挂当日

号。

获取科室信息 通过 HIS 接口获取医院内的各科室的信息。

获取医生排班信息 通过 HIS 接口获取科室内选定时间内的医生排班信息。

预约挂号 支持在医院自助终端上自助预约隔日及以后日期医生。

预约取号
通过身医保卡、医保码、身份证、永久居住证、居民健康

卡、就诊 ID 等介质登录在医院自助终端上自助取预约号。

取消预约 在医院自助终端上自助取消预约。

门诊自助打印

门诊费用清单打印

通过身医保卡、医保码、身份证、永久居住证、居民健康

卡、就诊 ID等介质登录，从 HIS 获取数据支持在自助机上

打印门诊患者的费用清单。设置重复打印限制及提醒

报告打印

门诊处方打印、检验报告打印、病理报告打印、影像报告

打印、电子发票打印、门诊病历打印、门诊就诊导引单打

印，支持多选打印，及重复打印限制及提醒

签到 签到功能 患者挂号后到自助机做签到

知情同意

新增隐私协议
建档时弹框隐私协议、个人信息保护等文书，阅读同意后

进入下一步

新增书面告知
在特定节点（如选择院区、选择科室、选择医生、选择某

项服务）弹窗温馨提醒，灵活设定显示内容、显示时间

新增知情同意
需要知情同意文书，阅读完成后同意/不同意，按照医院既

定流程进入下一步或退出

新增信息显示类功

能模块

新增政策宣传等浏览性模块（提供文字版、PDF 版、图片、

超链接等不同方式）

助老模式 助老大字简化界面 大字基本挂号、缴费、查询等功能

1.2 掌上医院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



1.3 综合支付平台

模块 系统功能 功能描述

统一支付 医保全流程支付

在自助机实现医保的实体卡接口支付及电子医保接口支

付

实现线上医保的支付接口，完成患者可以在手机端实现电

子医保的支付功能

功能模块 功能描述

门诊挂号 支持线上医保介质、永居证的挂号

门诊交费 支持线上医保支付，线上亲情支付，共济支付

建档
建档时要有隐私提醒弹窗、要有个性提醒弹窗功能，就诊指南中可以显示相关医

院声明内容；可选择身份证/永居证/电子健康卡/社保卡等建档

住院结算 支持线上自费及医保住院结算（限补费患者）

支付 实现混合支付，即医保支付（个人账户不够）+微信/支付宝支付

自助开单 根据医院的流程需要优化自助开单服务功能

报告查询

支持门诊检验检查报告在线查阅；

支持就医过程中，检验检查报告出来后，微信消息提醒；

支持电子病历在线授权查阅；

支持门诊就诊导引在线授权查阅

消息提醒

支持灵活配置各功能点提示信息弹窗功能

支持挂号、缴费成功消息提醒

支持预约成功消息提醒

支持自主开单成功消息提醒

支持就医过程中，检验检查报告出来后微信消息提醒

支持签到后排队消息

跳转服务

支持挂载停车缴费小程序

支持挂载洗浴会员管理小程序

支持挂载其他第三方服务小程序

知情同意

支持建档时弹框隐私协议、个人信息保护等文书，阅读同意后进入下一步

支持在特定节点（如选择院区、选择科室、选择医生、选择某项服务）弹窗温馨

提醒，灵活设定显示内容、显示时间

支持需要知情同意文书，阅读完成后同意/不同意，按照医院既定流程进入下一步

或退出

支持新增政策宣传等浏览性模块（提供文字版、PDF 版、图片、超链接等不同方

式）

助老模式 大字基本挂号、缴费、查询等功能



查询类管理

订单信息查询
支持按时间段、机构名称（总院、分院）、支付类型、支

付状态、订单状态、退款状态、订单号等条件查询对应订

单的详细信息，并且能够跟踪整个支付环节流程

支付渠道交易明细

查询

查询支付渠道系统的每笔交易明细，目前支持微信、支付

宝、医保，并可对查询结果进行汇总。

支付通道日志查询

支持按时间段、机构名称（总院、分院）、业务类型、支

付类型、支付来源、终端号、支付流水号等条件查询各支

付通道的交易日志。

对账日志查询
提供对账日志查询功能， 当出现不明账或对账数据异常

等情况，可以辅助快速定位问题。

报表管理

财务总览

以图表展示所选时段各支付渠道收款总额与占比情况，包

括支付宝、微信、医保等已接入支付渠道，同时支持根据

院内支付业务进行占比分析，用于支撑决策者作可行性分

析

对账汇总统计报表

提供按时间段汇总对账数据，支持按机构（分院、住院、

门诊）、业务类型（挂号、缴费）、终端类型（自助终端、

收费员）、支付渠道（微信、支付宝、医保）分别进行汇

总。

收费员汇总
根据医院的各个收费员进行汇总数据，统计每个收费员每

天的收支情况，可根据支付方式、业务类型多维度统计。

日期业务汇总
根据天、月、年三个不同维度进行统计收支情况，同时支

持可根据业务类型、支付方式进行分类展示数据。

支付方式汇总
按照时间段统计各个支付方式的支付、退款情况和笔数，

横向可展示业务类型等多维度。

支付来源汇总
按照时间段统计各个支付业务系统的支付、退款情况和笔

数，横向可展示业务类型等多维度。

自助机汇总
根据医院的各个设备进行汇总数据，统计每个设备每天的

收支情况，可根据支付方式、业务类型多维度统计。

二、采购需求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

1、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2、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3、投标人需提交以下材料（所有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1）投标人的基本情况，并附投标人、中间代理商、厂家的营

业执照；

（2）投标商的财务审计报告；

（3）投标商的诚信证明（银行资信证明或“信用中国”网站的

信用报告）；

（4）投标商提供近期的“社保缴纳完税证明”与“增值税缴纳

完税证明”，须由税务局开具，或网上缴款凭证截图；

（5）参加投标的法人授权委托证书，法人代表及项目负责人（被

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近三个月社保证明；

（6）代理品牌、产品的相关资料，或其他相关资料文件；

（7）典型案例，优先提供湖北省内大型三甲医院案例合同，加

盖公章。

四、单一来源采购文件构成

4.1 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用以阐明所需提供的货物及服务、谈判

程序、谈判内容、合同条件以及评定成交的标准等。单一来源采购文

件由单一来源采购文件总目录所列内容组成。

4.2 供应商应认真阅读单一来源采购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

条款和规范要求等。供应商没有对单一来源采购文件全面做出实质性

响应是供应商的风险。采购人有权拒绝没有对单一来源采购文件要求

作出实质性响应的报价。

五、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澄清

供应商如要求对单一来源采购文件澄清，应以书面形式（包括电

报、电传、传真）通知采购人。采购人将视情况确定采用适当方式予

以澄清或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

六、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修改

6.1 在报价截止期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采购人可主动地或在



解答供应商要求澄清的问题时对单一来源采购文件进行修改。

6.2 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修改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单一来源

采购文件的收受人，供应商在收到该通知后应立即以电报或传真的形

式予以确认。

6.3 为使供应商在准备响应文件时，有充分的时间对单一来源采

购文件的修改进行研究考虑，采购人可自行决定，酌情推迟报价截止

日期，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已领取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供应商。

6.4 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修改书将构成单一来源采购文件的一

部分，对采购人和供应商都具有约束力。

七、报价有效期

本项目报价有效期：自谈判之日起90天。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有效

期短于90天的，将被视为非响应报价，采购人有权拒绝其响应文件。

八、成交通知

中标人确定后，2 个工作日内，在十堰市妇幼保健院官网上

（ http://www.hbsyfy.com/）公告成交结果，并发出成交通知书。

九、响应文件要求

9.1 响应文件必须装订成册，并填写“响应文件资料目录”。未

装订成册的视为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按无效投标处理。

9.2 供应商应将响应文件正本和副本应密封提交，并在密封包装

外标明单一来源采购编号、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等字样。

9.3 份数：响应文件需准备二份（一份正本和一份副本）；供

应商应将报价一览表（第一次报价）单独封装在一个信封内，与响应

文件分装，并同时递交采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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